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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YJD01-2022-0001

永政办发〔2022〕1号

 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永嘉县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的

实施意见（试行）

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政府

直属各单位：

为规范我县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管理工作，保证地质灾害

治理工程质量，根据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《浙江省地质灾害防

治条例》和《浙江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办法》

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本实施意见所指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是指因自然因素

形成的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等突发

性地质灾害的工程治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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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的组织

协调、监督指导、考核验收等工作。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

事处）是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的责任主体和业主单位，特殊项

目由相关部门作为业主单位。地质灾害应急排险、应急治理、工

程治理项目，由当地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或有关责

任单位编制治理方案（经县政府同意或明确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委托的除外），并组织有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施工资质的单位实

施。

三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抢险工程项目经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，由当地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

直接组织有关单位立即施工，有关费用支付根据实际完成工程量

结算。

四、工程治理项目的核定根据专业资质单位的调查意见由县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统筹安排确定。

五、工程治理项目需明确资金来源，财政按需求作好预算，

相关资金管理流程按政府投资项目规定程序。

六、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或有关责任单位负责

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的立项申报工作，投资额在 1000万元以

下（不含本数）的政府投资项目，简化审批程序，县财政局出具

资金审查意见，凭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核后的初步设计文本

报县发改局进行立项。 

七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确定施工单位，签订施工合同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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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须在 10个工作日内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资质和

项目备案。

八、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治理方案施工，不得擅自变更设计

内容施工。因工程需要，确需变更设计内容的，严格按照《永嘉

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永嘉县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和概

算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永政办发〔2017〕36号）执行。对擅自调

整变更设计的，不予认可。

九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验收分为初步验收和竣工验收两个

阶段。

初步验收在工程完工且自检合格后进行。工程的试运行期为

初步验收合格后不少于一个水文年。试运行期内发生严重质量问

题的，试运行期自修复合格后顺延一个水文年。有特殊要求的地

质灾害治理工程，试运行期在合同约定或由专家组初步验收时确

定。竣工验收在试运行期结束后进行。应急治理工程的工程造价

除特殊情况外应当控制在 50万元以下（不含本数），可以简化有

关程序，合并初步验收和竣工验收。

十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初步验收，由建设单位或有关责任单

位组织勘查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以及相关专家进行，并报

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初步验收组长由专家组组长担任。

十一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竣工验收，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组织建设、勘查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以及相关专家进行。

竣工验收组长由专家组组长担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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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单位在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

工验收报告时，应当出具质量保修书。质量保修书中应当明确地

质灾害治理工程的保修范围、保修期限和保修责任等。

保修期自竣工验收通过之日起计算。保修期限以施工单位合

同约定的期限为准。国家对保修期限有明确规定的，施工单位约

定的保修期限不得低于国家规定。

十三、通过竣工验收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实行标牌公示制度。

标牌应当注明工程名称、工程使用期限、主要从业单位名称、法

定代表人以及项目负责人姓名等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十四、竣工验收合格后，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管理维护单位

依照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的规定确定。

管理维护单位应当建立管理维护制度，确定管理人员，对工

程及其运行状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巡查，做好日常维护、

保养，并形成维护保养记录。

十五、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或有关责任单位负

责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，实施地质灾害工程治理

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资质的单位开

展工程监理。

    十六、擅自调整主要管理人员或者主要管理人员未按规定在

岗履职以及同时在其他工程项目兼职的；未编制施工方案及未明

确保证质量和安全生产具体措施的；在施工中发现地质条件变化，

未及时通知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的。有以上情形之一的，由县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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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资源和规划局责令限期整改；逾期不改正的，依法处置，并建

议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其列入工程建设黑名单。

十七、本实施意见自 2022年 2月 10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年。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1月 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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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检察

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月 10日印发


